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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

人”或“设研院”，依上下文而定）与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合同》，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申请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事宜的专

项法律顾问，并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

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债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

于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 

2021年6月，深交所下发了《关于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

[2021]020160号，以下简称“《二轮审核问询函》”）。根据《二轮审核问询函》

的要求，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进行了补充核查。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现就《二轮

审核问询函》相关问题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

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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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则以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

报告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有差异的，或者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则以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声明事项，除另有说明外，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

作报告所列声明事项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除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用简称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

告所使用的简称一致。 

本所的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二轮审核问询函》问题 1  

1．根据回复材料，发行人参股的河南省卢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卢华公司”）经营范围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卢华公司为栾卢高速卢氏至豫陕

省界段项目（以下简称“卢洛项目”）的项目公司，根据出资协议及卢华公司的

公司章程，在项目建设期内，卢华公司的各方股东不得转让其持有的项目公司股

权。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结合卢华公司设立时间、设立背景及与发行人的业

务关系等，说明发行人参股卢华公司的原因及必要性；（2）结合出资协议、卢华

公司的公司章程和业务实际开展情况等，说明卢华公司是否实际涉足房地产开发

经营等相关业务，如是，请说明对涉房业务的后续处置计划，如否，请说明经营

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对经营范围的调整安排。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核查过程： 

1. 查阅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加快高速公路建设的意见》（豫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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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6 号）等相关政策文件，查阅了省交通发展集团关于卢洛项目投资人的招

标公告文件。 

2. 查阅了发行人与省交通发展集团等卢华公司其他股东签订的《出资协

议》、发行人与省交通发展集团签订的《合作协议》、卢华公司《公司章程》等相

关文件。 

3. 核查了卢华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 日换发的《营业执照》。 

核查内容及结果： 

（一）结合卢华公司设立时间、设立背景及与发行人的业务关系等，说明

发行人参股卢华公司的原因及必要性 

发行人参股公司卢华公司为卢洛项目的项目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注册资本 500 万元，其中控股股东河南省交通运输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省交通发展集团”）认缴出资 255.05 万元、持股 51.01%，发行人认缴出资

1.25 万元、持股 0.25%，其他股东还包括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4.41%）、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2.00%）、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持股 11.04%）、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持股 11.04%）、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持股 0.25%）。 

2020 年 8 月 26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加快高速公路建设的意见》

（豫政[2020]26 号），为加快完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河南省全面启动实施高速

公路“13445 工程”，创新高速公路建设投融资体制，充分发挥河南省交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和省交通发展集团投融资平台功能，与社会资本合作组成联合体，

采取商业条件股权合作、股权流动等模式，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河南省高速公

路项目建设。 

在此政策背景下，2020 年 10 月 20 日，省交通发展集团在河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络平台发布《河南省交通运输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参加沿太行高速公路

安阳段、栾卢高速卢氏至豫陕省界段投资人投标合作单位招标公告》，选择满足

条件的工程施工单位和勘察设计单位共同参与卢洛项目投资人招标的投标。根据

该招标公告，中标人应与招标人确定的其他联合体成员单位共同组成联合体对卢

洛项目进行投标，并在中标后参与项目公司设立，同时将作为承包人与项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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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包人）签署合同，依法承担本招标文件招标公告《标段划分》主要工程

内容栏所列工程范围内相应工程的施工工作。 

2020 年 11 月 27 日，经过公开招投标，发行人中标上述由省交通发展集团

发布的栾卢高速卢氏至豫陕省界段（即卢洛项目标段）投资人投标合作单位项目。

2020 年 12 月，省交通发展集团与发行人、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大桥

局集团有限公司、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

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投标体”）签订《栾卢高速

卢氏至豫陕省界段出资协议》（以下简称“《出资协议》”），约定为完成卢洛项目

的投融资、建设管理、建设任务，一致同意共同出资设立联合体项目公司卢华公

司，其中约定发行人承担卢洛项目的初步设计任务后续服务工作，不参与项目建

设和运营管理工作。 

2020 年 12 月 21 日，经过公开招投标，以省交通发展集团作为牵头人的联

合体中标卢洛项目。2021 年 3 月，发行人与卢华公司签署《栾卢高速卢氏至豫

陕省界段勘察设计合作协议书（LLYSSJ-1）》，约定发行人承担工程的勘察设计

工作，项目合同金额为 3,326 万元。 

综上，发行人主要从事勘察设计业务。按照河南省整体交通发展政策及河南

省交通领域投融资平台公司省交通发展集团的要求，发行人通过公开招投标形

式，成为卢洛项目的联合体成员之一，并以此为前提获取了卢洛项目的勘察设计

业务机会。发行人与卢华公司及其股东的合作，主要系基于发行人为卢洛项目提

供勘察设计服务而展开，主要为在业务层面开展的合作而非股权层面，发行人参

股卢华公司具有必要性。 

（二）结合出资协议、卢华公司的公司章程和业务实际开展情况等，说明

卢华公司是否实际涉足房地产开发经营等相关业务，如是，请说明对涉房业务

的后续处置计划，如否，请说明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的原因及合理性，

并说明对经营范围的调整安排 

1. 卢华公司未实际涉足房地产开发经营等相关业务 

根据《出资协议》约定，省交通发展集团承担卢洛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

营、移交和管理等工作，卢华公司的执行董事、监事和总经理、副总经理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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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由省交通发展集团派出，且省交通发展集团负责为项目公司配备其他管理、

技术人员。卢华公司的其他股东，均系按照《出资协议》约定从事卢洛项目的施

工、质量缺陷修复、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后续服务等相关工作，不得参与项

目建设和运营管理工作。 

根据卢华公司《公司章程》约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卢华公司作为卢洛项目

的项目公司，负责卢洛项目的筹划、资金筹措筹划、资金筹措、建设实施、运营

管理、债务偿还、资产管理和项目移交。 

根据省交通发展集团的公开招标文件、发行人与省交通发展集团签署的《合

作协议》，卢洛项目拟建设的内容为：“栾卢高速卢氏至豫陕省界段项目路线全长

约 44.973 公里，拟设特大桥 4 座、大桥 23 座、涵洞 19 道、隧道 15 座、互通式

立交 3 座，互通内主线桥 3619 米/7 座，通道 1 座，天桥 1 座，项目布设匝道收

费站 2 处，服务区 1 处，监控通讯分中心 1 处，养护工区 1 处；拟设徐家湾互通

立交连接线大桥 2 座，中桥 1 座，涵洞 3 道；隧道 1 座（加宽），平交 1 处；项

目主线采取高速公路标准建设。”由上所见，卢洛项目的建设内容并不包括房地

产开发相关业务。 

卢华公司已出具专项书面说明，确认其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也未开展房

产地开发业务，在卢洛项目运营期间不存在从事房地产业务的计划。 

综上，根据卢华公司《公司章程》、卢华公司出具的说明文件，卢华公司不

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也未开展房产地开发业务，在卢洛项目运营期间不存在从

事房地产业务的计划。 

2. 卢华公司经营范围的调整 

2021 年 7 月 2 日，根据卢华公司换发的营业执照，其经营范围已调整为“许

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公路管理与养护；燃气汽车加气经营；餐饮服务；

食品经营；一般项目：停车场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

机械设备租赁；交通及公共管理用标牌销售；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

报刊出版单位）；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

建筑材料销售；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售；家具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工艺美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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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专业保洁、

清洗、消毒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住房租赁”。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卢华公司的经营范围已不再包括房地产开

发经营相应内容。 

 

二、《二轮审核问询函》问题 3  

3．根据申报文件，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并披露，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或者董事、监事、高

管，是否参与本次可转债发行认购；如是，在本次可转债认购前后六个月内是否

存在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已发行可转债的计划或者安排，如否，请出具承诺并披

露。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核查过程： 

1. 取得了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是否参

与本次可转债发行认购的承诺； 

2. 查询了发行人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临时报告，核查 5%以上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 6 个月的减持情况。 

核查内容及结果： 

（一）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本次可转

债的认购安排 

根据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交院控股、河南省交通运输厅机关服务中心及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其确认将根据市场情况决定是否

参与本次可转债发行认购。 

（二）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可转债

认购前后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已发行可转债的计划或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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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的公开披露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自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以来未发行过可转换公司债券。 

根据发行人的公开披露信息、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起前六

个月内，交院控股、河南省交通运输厅机关服务中心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其也不存

在减持公司股票的计划或安排。 

为避免在本次可转债认购前后六个月内触及短线交易，交院控股、河南省交

通运输厅机关服务中心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承诺如下： 

“1、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起前六个月内，本单位/本人不存在减持设研院股票

的情形。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单位/本人也不存在减持设研院股票的计划或

安排。 

2、若在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六个月内本单位/本人

存在股票减持情形，本单位/本人承诺将不参与本次可转债发行认购，亦不会委

托其他主体参与本次可转债发行认购。 

3、若在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六个月内本单位/本人

不存在股票减持情形，本单位/本人将根据市场情况决定是否参与本次可转债发

行认购。若认购成功，本单位/本人承诺将严格遵守短线交易的相关规定，即自

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募集说明书公告日）起至本次可转债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

不减持设研院股票及本次发行的可转债。 

4、如本单位/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违规减持，由此所得收益归设研院所有，本

单位/本人将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第二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之“五、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次可转债的认购安排”处补充披

露上述承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将根据市场情况决定是否参与本次可转债发行认购，且已就本次可转债认购前

后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或安排出具了相关承诺，承诺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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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遵守短线交易的相关规定；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中补充披露上述承诺。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盖章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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